
香港傷殘青年協會對傷殘津貼檢討的意見 

要求刪除醫療評估表上的「喪失 100%賺取收入能力」提述: 
現時傷津申請的醫療評估表對殘疾人士的殘疾程度以「喪失 100%賺取收入能力」

為當中的評估準則，而「喪失 100%賺取收入能力」的提述並不應是評定申請者殘

疾程度的考慮因素。首先，傷津的原意是補助殘疾人士應付因身體殘疾而需面對的

開支，而不是以考慮申請人是否受顧工作為申請準則，「喪失 100%謀生能力」的提

述，只會令社會人士、顧主，甚至醫生對嚴重殘疾人士是否可從事有薪工作或他們

的工作能力造成誤解。再者，醫生對「喪失 100%賺取收入能力」的提述難有客觀

一致的評估，因而出現不同殘疾類別的殘疾人士受到不同待遇的情況。而在醫療評

估表上的亦已列出為申請者評估殘疾程度的選項，因此我們認為並不需要有「喪失

100%賺取收入能力」的提述。 
 
 
保留醫療評估表格中「從事原有的職業及擔任其適合的任何其他種類的工作」的項

目: 
我們認為刪除評估表上「喪失 100%賺取收入能力」的提述便已足夠，並無需要把

當中「從事原有的職業及擔任其適合的任何其他種類的工作」的項目亦刪除。我們

擔心若刪除此項目，將令部份原以此資格獲批核傷殘津貼的殘疾人士不再獲批，而

此舉同時亦有收緊殘疾人士申領傷津條件之嫌，令部分殘疾人士在修改後喪失申領

傷殘津貼的資格。 
 
 
保留原表格中 B 部份殘疾類別: 
在傷津申請的醫療評估表中設有一個 B 部份，當中包括的殘疾類別有：器質性腦

綜合徵、弱智、精神病、神經 官能病、人格障礙、導致完全喪失心智機能的任何

其他情況。我們反對删去此原表格中的 B 部份，以免現受惠人士及部分殘疾人士

在修改後喪失申領傷殘津貼的資格。 

 
 
完善現行的上訴機制，並讓殘疾人士及復康團體了解其有關機制: 
據本會了解，現時傷津上訴個案排期須時超過半年，令殘疾人士需經過長時間等候

才能受惠於社會補助。我們認為處理傷津上訴個案的處理時間過長，不合理亦欠缺

透明度。現要求署方盡快訂立服務承諾，定出合理的處理上訴個案時間。同時亦要

求社署公開現行的上訴機制；並容許上訴申請案主自行邀請社署認可的私家執業醫

生作評估，提高上訴機制效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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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傷殘青年協會對傷殘津貼檢討的意見 

要求增設低額傷殘津貼類別： 

行政長官曾承諾讓單肢傷殘人士領取傷殘津貼，但政府施政報告始終沒有對此議題

作回應，單肢/輕度傷殘的病患者，仍未能夠正式申領傷津。事實上，現時確實有

不少輕度/單肢傷殘人士是領有傷津的。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，這對於不被批准發

放傷津的單肢傷殘人士甚為不公平。政府應考慮增設低額傷殘津貼，讓這些輕度/

單肢傷殘人士可以申領。傷津的發放應該是基於申請人的傷殘程度來判斷領取的金

額方為公平。此外，社署應設立監管機制，定時定額抽查傷津的批准個案，以確保

傷津的發放合乎社署的標準。為此，本會建議政府在原有兩級傷殘津貼，即普通和

高額外，新增設一“低額”類別，其金額作適當調整，如為普通額的一半。 

 

設立評估小組： 

在現行制度下，主要由病者的應診醫生進行評估，長遠而言，我們認為，政府應考

慮以評估小組做整體的審批，包括職業治療師、教育心理學家、註冊社工、物理治

療師等不同專業人士，整全評估殘疾人士在日常生活所受的影響，以不同角度作出

專業評估，減輕醫生的責任。此外，這個評估小組應由社署直接設立和管理，專職

處理傷津批核事宜。此舉不會增加太大的人手需要，只需將現時由前線醫生處理的

評估工作，轉交一組專職人員處理，前線醫生的工作量因此可以減少，令病人得到

更好的服務。專職處理審批傷津事宜，只需作一些工序調配，不需使用太多額外資

源。 

 

要求統一發放傷殘津貼交通補助金： 

在 2 元乘車優惠實施之前，為鼓勵殘疾人士多外出，政府有為 12 歲至 64 歲的傷津

領取人，每月發放港幣交通津貼，而 65 歲以上的則可直接使長者票價。然而，在

兩元優惠後，部分 12 歲至 64 歲正領取傷殘津貼的殘疾人士可受惠於兩元優惠同時

繼續領取現為 270元的交通津貼。反之， 65歲以上的傷津領取者和 12歲以下兒童，

因在兩元優惠前後都有票價優惠，故從來沒有獲發交通補助金。這是一個不平等的

待遇，而且不合理，應該作出修訂。 

 




